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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事業務宣導


※、「99學年度臺閩地區公立國民中小學暨幼稚園教師申請介聘他縣市服務作業」相關訊息與表格，請參閱高雄縣政府教育網路（網址：http://exc.ks.edu.tw/）暨本校網站公佈欄。
※、99學年度教師縣外介聘注意事項：
	· 教師上網填報資料的時間是 99/04/29 ~ 99/05/12，介聘網站自99/04/06 起，開放教師測試讀取健保卡。各項作業時程，請參閱「訊息公告」。 

· 99/04/28 ~ 99/05/04 之間，各縣市仍可能更動委辦學校名單，請參加介聘作業的教師務必於 99/05/05 ~ 99/05/12 進行最後的校對作業。 

· 99 年重大修正： 

1. 取消原「選填 10 所（含）以上志願學校，或所申請介聘縣市委辦學校總數未滿 20 所但選填志願學校數達委辦學校總數二分之一者，始得參加互調與多角調作業。」之規定 

2. 介聘作業順序修正為「單調、六角調、五角調、四角調、三角調、互調」 

3. 教師上網填報資料時，應自備可讀取健保卡之晶片讀卡機與本人最新健保卡，以確認使用者身分。 

· 請確定您的電腦已經安裝讀卡機並已插入健保卡後，點選您所任教的教育階段別開始填報各項資料，如出現網站憑證的安全警示畫面，請點選同意接受此憑證、繼續瀏覽網站。 

· 當您開始填報各項資料時，如出現「無法驗證網站的憑證。是否要繼續？」的安全警示畫面時，請點選「是」；如出現「無法驗證應用程式的數位簽名。是否要執行該應用程式？」的安全警示畫面時，請點選「執行」。 

· 如果您無法順利使用健保卡上網填報資料，請參閱「讀卡機使用說明」（網址：http://exc.ks.edu.tw/）。 


※、請本校同仁多多利用ECPA公務人員人事服務網之「知識平台」功能

知識分享平台係人事行政局提供作為公務人員人事業務經驗交流及知識分享之園地，為推動各機關同仁踴躍使用該平台，爰請本校同仁多參與該平台提問，或回答人事業務相關問題。

登入方式：

(1)由公務人員人事服務網（http://ecpa.cpa.gov.tw），點選左側－立即登入出現要求輸入帳號及密碼畫面，如果您是第1次登入使用，帳號為身分證字號，密碼為1111，登入後會進行身份確認（○○人員○○○您好，歡迎登入人事服務網）作業。

(2)進入後請選擇首頁上方功能選項【知識平台】連結，用滑鼠點選後，瀏覽器會另開視窗，即可進入ECPA人事知識分享。（若有操作上的問題或疑問請洽人事室）。
※、請編制同仁使用自然人憑證登入「ecpa人事服務網：公務人員個人資料校對網站」，校對個人履歷表資料之正確性。
請編制同仁使用自然人憑證登入「ecpa人事服務網（http://ecpa.cpa.gov.tw/）公務人員 個人資料校對網站」，校對個人履歷表資料之正確性，以確保同仁自身權益。自即日起，同仁可使用自然人憑證登入ecpa人事服務網「B5:公務人員個人資料校對網站」自行下載個人履歷表，為確保下載內容資料正確，必須先登入該網站。登入前述網站步驟及操作方式如附件說明。請於本（99）年6月30日前登入校正以維護個人資料正確。
※、鑒於文官具備正確之價值及倫理觀念，乃建構良好文官制度的基石，民國98年6月18日考試院第11屆第39次會議通過之「考試院文官制度興革規劃方案」，將建制各類公務人員服務守則列為近程推動之興革事項之一，並責成銓敘部會同行政院人事行政局與各主管機關負責推動。銓敘部經會同相關機關組成工作小組，並依考試院98年11月3日考授銓法一字第0983119276號函頒布之廉正、忠誠、專業、效能、關懷等5項文官核心價值及其重要內涵，參酌相關法規，擬具公務人員服務守則，詳細內容已轉知各位同仁，請本校公務人員確實遵守並執行。
※、教師法第14條修正內容，請同仁參閱：
教師聘任後除有下列各款之一者外，不得解聘、停聘或不續聘：

一、受有期徒刑一年以上判決確定，未獲宣告緩刑。

二、曾服公務，因貪污瀆職經判刑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

三、依法停止任用，或受休職處分尚未期滿，或因案停止職務，其原因尚未消滅。

四、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五、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六、行為不檢有損師道，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七、經合格醫師證明有精神病。

八、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或違反聘約情節重大。

九、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侵害行為屬實。

教師有前項第六款或第八款規定情事之一者，應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審議通過。

教師有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七款及第九款情形者，不得聘任為教師。其已聘任者，除有第七款情形者，依規定辦理退休或資遣，及第九款情形者，依第四項規定辦理外，應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後，予以解聘、停聘或不續聘。

教師涉有第一項第九款情形者，服務學校應於知悉之日起一個月內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予以停聘，並靜候調查。經調查屬實者，由服務學校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後，予以解聘。
※、有關師資培育法第20條第3項規定於102年7月31日停止適用後，申請師資培育課程認定及教師資格取得方式一案
一、依師資培育法(以下簡稱本法)第20條第3項規定，本法修正(92年8月1日)施行前已修習而尚未修畢師資培育課程者，其教師資格之取得，得依第8條及第11條規定辦理，或自本法修正施行之日起10年內(至102年7月31日止)，得適用本法修正施行前之規定。
 二、適用前開規定者，包含擬取得第1張合格教師證書及申請另一類科、加註任教學科(領域)專長教師資格者，是以本法第20條第3項規定如於102年7月31日停止適用後，擬申請教師資格取得之方式，悉依本法現行規定辦理。 
三、為避免符合前開法規規定者逾申請期限，尚未申請教師資格者，應於本法第20條第3項規定之有效期限內辦理，爰符合前開條文規定者，應於102年7月31日前申請並參與一年制教育實習，再依師資培育法及相關規定於完成教育實習並複檢合格後，取得教師資格。
· 、文章分享
	我不是一出生就是公務員
	



	


	我是一個公務員，但我不是一出生就是一個公務員。 

最近因為安胎假的話題，公務員的薪資福利又被拿出來與勞工界的朋友”超級比一比”，於是讓很多公務員更不願在大眾面前討論自己是個公務員，真是可悲又可笑，為何事會至此？ 

在許多人眼中，公務員就是：泡茶、看報、領高薪、福利好、不用繳稅，受理民眾洽公，心情好就理一下，心情不好就瞪一眼說：明天再來辦！或許這真是歷史共業，但我必須強調，這畢竟已是”歷史”。 

現在的公務員大多都是奉公守法，戮力勞心，上班泡茶看報的現象早成過去；我們領的也不是高薪，初考及格約27000元起薪，這是高薪嗎？對於一個要養家的人根本不夠；我們一樣要繳稅，而且因為我們是公務員，我們所賺的一分一毫無法”節稅”，全需老老實實上繳國庫；福利好嗎？跟國內電子廠比比，就知道有多少公務員寧願到電子廠上工去； 

我們有的大概是所謂人人稱羨的”永業化”吧！但由於一般民眾對公務員的醜化印象，銓敘部也已研擬以一定比例考績來強制淘汰公務員；現在的公務員，在這幾年來已傷痕累累，有時面對不理性民眾對我們咆哮半天時，心裡也常有不如歸去之感吧！ 

其實沒有人天生是公務員，在別人逛街看電影唱KTV時，我們白天躲在圖書館讀書，晚上在家仍然挑燈夜戰，除了讀書還是讀書，回想自己閉關，準備國考那段日子，沒有娛樂，沒有朋友，那種苦日子我熬過來了，所以我成為國家考試中那錄取率極低的勝利者，我變成國家正式銓敘合格的公務員，努力的辛酸換來成功的果實，這不正是我們一直教育下一代「一分耕耘一分收獲」的最佳寫照嗎？ 

如果你認為當公務員真那麼好，而想加入當公務員，這大門並沒有關上排外，優秀努力的人才，依然能循公務員任用相關法令程序加入；我不是天生就是公務員，付出你的心力，你也可以；這社會已缺乏一些正面向上的力量，如果見一個人好，就對他的收獲提出質疑，那麼請好好去檢討我們社會中那些金字塔頂端的人物吧！但那些人不也是一步步努力往上，才有今天的成就嗎？如果所有人都只想要求這種”形式上的平等”，那就不用再教育我們的下一代要用功讀書好好努力了！ 

請不要再把公務員當箭靶了，如果社會大眾真的認為公務員是那麼好的工作，歡迎大家一起加入；請付出你的努力，你也可以成為公務員，但請記得沒有人天生就是公務員！ 

撰文 // N an ako


(轉貼自網路文章)
